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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重庆宗申动力机

械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3 月 12日以专人送达、传真或电子

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通知，并于 2024 年 3 月 19

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名，实际出席会议独立董事 3名，独立董事任晓常先

生、柴振海先生和郑亚光先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。与会独立董事共同推举郑亚光

先生为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，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

议。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。本次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情况的议案》； 

我们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2023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

差异的说明。我们认为：董事会的差异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关联交易的交

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

在以后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中应审慎预计，尽量避免大额差异。 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

需回避表决，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需按规定程序回避表决。 

二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； 

1．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

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交易价格公允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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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公司 2024年关联交易的目的主要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可以有效

地稳定原有产品用户，使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等产品有稳定可靠的销售渠道和市场，

保证公司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关联交易公平、公正，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3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是以目前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情况为基

础，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。 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

需回避表决，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需按规定程序回避表决。 

三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； 

四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关

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》；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双方正常性的业务往来，有利于公司产品的销售，符

合公司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；关联交易协议的定价客观公允，各项条款公

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

需回避表决，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需按规定程序回避表决。 

五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关联方签署金

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》； 

本次与关联方签署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交

易价格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定价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

需回避表决，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需按规定程序回避表决。 

六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接受关联方无息

借款的议案》；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对上市公司的支持，保障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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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，不会损害公司、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

需回避表决。 

七、以三票同意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东莞市锂智慧能

源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锂智慧未能完成 2023 年度业绩承诺，相关补偿义务应

严格按照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》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业绩补偿承诺。该业绩补偿

方案符合上述协议约定，合理公允，充分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，没

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。 

 

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任晓常、柴振海、郑亚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3 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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